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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院「國際經貿談判與訴訟人才學分學程設置要點」設置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點 

本校學生無需先行申請，皆得修

讀本學程。 

第四點 

申請程序：本學程採事前申請制為原則。本校

各班制學生應於每學期招生截止日前，檢附英

語文檢定證明文件，並符合教育部公告之「各

類語言檢定證照等級對照表」，相當於 CEFR B2 

Threshold 以上之標準，若未達前述英語標

準，得檢附其他語文證明文件，並經由招生委

員會會議決議推薦入學。 

本學程特別鼓勵具備法文、德文、日文、西班

牙文、阿拉伯文、韓文、俄羅斯文、義大利文、

葡萄牙文、土耳其文、東南亞語文(印尼文、

泰文、菲律賓文、馬來文、越南文、緬甸文)

等第二外語語文能力之學生修讀，如能提供上

述任何一項語文證明者，優先錄取。 

除前二項規定外，申請人應備以下文件供招生

會議審查： 

(一)身分證與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二)自傳：含個人學習與成長歷程、申請動機

及生涯規劃等，3,000字以內，以電腦打字(限

14號字)，限用中文撰寫。 

(三)語文能力檢定證明文件。 

(四)其他相關經歷：特別成就、表現或才能證

明文件，有利審查資料： 

1.特殊能力證明、榮譽或獲獎證明。 

2.國外留(遊)學、國外成長或國際志工經歷。 

3.特殊課外活動表現、榮譽或獲獎證明：尤其

以參與或籌備國際活動、國內外競賽成果、以

英文進行之模擬法庭、模擬聯合國、模擬仲裁

庭等辯論賽。 

4.曾報考國際經濟商務人員、外交領事人員、

高普考相關類科、專技人員證照考試等，並檢

附報名表與成績單。 

前三項未規定之程序及準備文件內容，依每學

期本學程簡章公告規定辦理。 

因教育部委託計

畫結束，停止招收

跨校學生選修，故

刪除本條規定。 

第五點 

本學程認證無名額限制，惟學生

選課仍受各系課程選修人數之限

制。 

第五點 

招生與錄取程序：本學程召集人得邀請 3至 5

名校內外專家學者擔任本學程招生委員，並於

每學期招開招生會議。 

招生會議以書面審查為原則，必要時得邀請申

請人進行中文及外文面試。錄取標準依每學期

本學程簡章公告規定辦理。 

本學程錄取名單經招生會議決議後，於校、

院、系等網頁公告錄取名單，錄取名額以 40

名為原則，招生會議得視情況調整錄取名額，

並公告備取生。 

因教育部委託計

畫結束，停止招收

跨校學生選修，故

刪除本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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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經錄取就讀之學生，得優先享有與參加本

學程所安排之導師制度、實習機會、境外交流

與交換、獎助學金、研討會與講座、結業生回

流活動以及其他課務、學務、研究等權益，上

述各項安排依每學年實際情況而定。 

本學程得招收外校學生選讀。外校學生得修習

本學分學程，其申請與選課程序，依跨校選課

規定辦理 

第六點 

修讀本學程之課程學分及成績須

併入各該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

成績計算。 

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科

目擋修限制、科目修習對象限制

仍依各該系相關選課規定辦理。 

第六點 

成績計算：本學程成績以 70分為及格。 

修讀本學程之課程學分及成績以併入各該學

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為原則，學生每

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仍依各該系相關選課規

定辦理。 

調整及格成績，與

其他學士學分學

程標準一致。 

第八點 

學生修滿本學程規定之科目學分

且成績及格者，於畢業前得向法

律學院申請核發學分學程結業證

明書，由法律學院審核無誤並陳

請教務長或進修暨推廣部部主任

同意後，由校級行政單位發給。 

本校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學生，若曾修習本學程課程

而未修畢者，經學分學程召集人

同意，得補修本學程之科目學

分，並於修畢時依國立臺北大學

學程修讀辦法之規定申請核發本

學程結業證明書。惟若學生申請

時，本學程已終止實施，則不予

補發。 

第八點 

證書核發程序：學生修滿本學程規定之科目學

分且成績及格者，得檢附「本學程證明申請書」

及「歷年成績單正本」向法律學院申請並以 1

次為限，由法律學院審核無誤並陳請註冊單

位、教務長或進修暨推廣部部主任同意後，由

校級行政單位發給學分學程之中英文結業證

明書。 

未經錄取而逕行修讀本學程且符合前項修課

要求之學生，仍得申請結業證書，但不得主張

選課優先權、第 5點第 4項以及第 9點之權利。 

1.配合本校學程

修讀辦法第七條

規定修正。 

2.調整第一項文

字，以避免學校日

後調整申請文件

時需修法。 

3.校辦法明訂臺

北聯合大學系統

學校之碩士班、博

士班及碩士在職

專班學生，若曾修

習本校學分學程

之課程而未修畢

者，經學分學程設

置單位同意，得補

修該學分學程之

科目學分，並申請

核發學分學程結

業證明書。申請期

限係依據學分學

程存在期間，若學

生申請認證時，該

學程已終止實

施，則無法核發。 

第九點 

（刪除） 

第九點 

例外規定：本學程如獲行政院或其附屬機關專

案委託(補助)辦理時，得集中於期末或寒暑假

期間授課或以開設專班方式授課，並優先依前

述委託(補助)機關之特別規定辦理之。 

因教育部委託計

畫結束，停止招收

跨校學生選修，故

刪除本條規定。 

第九點、第十點 第十點、第十一點 條號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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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院「國際經貿談判與訴訟人才學分學程」設置要點 

107年 5月 2 日法律學系 106 學年度第 3 次課程委員會、法律學院 106 學年度第 2次課程委員會訂定 

107年 6月 13日 106學年度第 2學期校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108年 5月 1 日法律學系 107 學年度第 3 次課程委員會、法律學院 107 學年度第 2次課程委員會修訂第 8 點 

108年 6月 12日 107學年度第 2學期校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109年 11月 11日法律學院暨法律學系 109 學年度第 1次課程聯席委員會修訂第 3、8、11點 

110年 1月 6日 109 學年度第 1學期校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111年 5月 11日法律學院暨法律學系 110學年度第 2次課程聯席委員會修訂第 3、7、8點 

111年 6月 15日 110學年度第 2學期校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114年 4月 30日法律學院暨法律學系 113學年度第 2次課程聯席委員會修訂第 4、5、6、8、9、10點 

114年 5月 28日 113學年度第 2學期校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一、 依據：本要點依「國立臺北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第 3條訂定之。 

二、 宗旨：為提昇學生對於國際經貿談判與訴訟專業跨領域之學習興趣，並培養學生參與國際

會議與談判之技能、鍛鍊外語能力、發展跨領域國際視野，培養國際經貿談判幕僚之核心

專業能力，特設立「國際經貿談判與訴訟人才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 

三、 課程規劃：本學程包括專業必修課程及專業選修課程，由本校法律學院國際法中心統籌，

並規劃及邀請應用外語學系、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經濟學系、通識教育中心、語言中心

等教學單位共同開課。 

欲取得本學程證明之學生，需修畢 20學分(含)以上，包括 4學分專業必修課程、12學分專

業選修課程以及 4 學分語言選修課程，各類領域之必修及選修課程依「國際經貿談判與訴

訟人才學分學程科目規劃表」訂之，其中至少 2門非學生主系的專業科目。 

四、 本校學生無需先行申請，皆得修讀本學程。 

五、 本學程認證無名額限制，惟學生選課仍受各系課程選修人數之限制。 

六、 修讀本學程之課程學分及成績須併入各該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 

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科目擋修限制、科目修習對象限制仍依各該系相關選課規定

辦理。 

七、 學程修習與畢業：學生如修滿所屬系所應修畢業學分，但未完成本學程全部應修學分，仍

可依規定畢業，不得因修習本學程而申請延長修業年限。 

惟 110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學士班學生，因未能符合本校學則第 72條規定至少應修畢取

得本校或臺北聯合大學系統開設之微學程、學分學程、輔系或雙主修任一之資格，而無法

畢業者，則依本校學則第 12條規定辦理。 

八、 學生修滿本學程規定之科目學分且成績及格者，於畢業前得向法律學院申請核發學分學程

結業證明書，由法律學院審核無誤並陳請教務長或進修暨推廣部部主任同意後，由校級行

政單位發給。 

本校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學生，若曾修習本學程課程而未修畢者，經學分學程

召集人同意，得補修本學程之科目學分，並於修畢時依國立臺北大學學程修讀辦法之規定

申請核發本學程結業證明書。惟若學生申請時，本學程已終止實施，則不予補發。 

九、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國立臺北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及國立臺北大學學程修讀辦法等相

關規定辦理。 

十、 本要點應經本院院系課程聯席委員會決議提請校級課程委員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